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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利集團有限公司 中期報告 二零二五年╱二六年

業績
興利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提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
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之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二
四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損益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入 3 425,046 392,170

銷售成本 (299,965) (277,181)

毛利 125,081 114,989

其他收入 7,856 8,572

其他收益淨額 32,719 8,271

分銷費用 (8,358) (7,092)

行政費用 (101,553) (94,257)

經營溢利 55,745 30,483

融資成本 4(a) (50) (124)

除稅前溢利 4 55,695 30,359

所得稅 5 (11,437) (2,577)

本期溢利 44,258 27,782



3

興利集團有限公司 中期報告 二零二五年╱二六年

綜合損益表－未經審核（續）
截至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以下各方應佔：
 本公司股東 44,236 27,189

 非控股權益 22 593

本期溢利 44,258 27,782

每股盈利 7

基本（港仙） 7.32 4.50

攤薄（港仙） 7.32 4.50

應付本公司股東的股息詳情載於附註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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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期溢利 44,258 27,782

本期其他全面收入
隨後可重列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香港以外地區附屬公司財務報表的
  匯兌差額（無稅項影響） 8,980 9,863

本期全面收入總額 53,238 37,645

以下各方應佔：
 本公司股東 53,084 36,794

 非控股權益 154 851

本期全面收入總額 53,238 37,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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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利集團有限公司 中期報告 二零二五年╱二六年

綜合財務狀況表－未經審核
於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8 81,758 80,383

其他物業、機器及設備 8 135,242 141,530

217,000 221,913

無形資產 902 920

其他金融資產 3,500 3,500

遞延稅項資產 2,781 4,145

224,183 230,478

流動資產
交易證券 105,022 92,056

存貨 119,413 118,355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9 219,762 112,732

已抵押銀行結餘 9,038 7,09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38,726 266,105

691,961 596,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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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利集團有限公司 中期報告 二零二五年╱二六年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及合約負債 10 202,623 176,239

租賃負債 1,562 2,813

本期應付稅項 39,619 28,909

應付本公司股東股息 18,135 –

261,939 207,961

流動資產淨額 430,022 388,383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654,205 618,861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978 975

遞延稅項負債 25,278 25,032

長期服務金準備 2,806 2,814

29,062 28,821

資產淨值 625,143 590,040

綜合財務狀況表－未經審核（續）
於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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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利集團有限公司 中期報告 二零二五年╱二六年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1 47,150 47,150

儲備 564,826 529,877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總值 611,976 577,027

非控股權益 13,167 13,013

權益總值 625,143 590,040

綜合財務狀況表－未經審核（續）
於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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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利集團有限公司 中期報告 二零二五年╱二六年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經營業務
經營業務（所用）╱產生的現金 (50,052) 30,807

退回稅項 689 939

經營業務（所用）╱產生的現金淨額 (49,363) 31,746

投資活動
購買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款項 (3,902) (299)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所得款項 23,104 666

投資活動所產生之其他現金流 2,396 2,504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淨額 21,598 2,871

融資活動
已付租賃租金資本部份 (1,915) (1,989)

已付租賃租金利息部份 (50) (124)

融資活動所用的現金淨額 (1,965) (2,11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增加淨額 (29,730) 32,504

於四月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66,105 229,188

外幣匯率變動之影響 2,351 1,951

於九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38,726 263,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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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利集團有限公司 中期報告 二零二五年╱二六年

未經審核之中期報告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中期財務報告是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上市規則」）的適用披露規定編製，包括符合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的《香港
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的規定，並於二零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獲授權刊發。

除了預期會在二零二五╱二零二六年年度財務報表中反映的會計政策修訂外，
本中期財務報告已按照二零二四╱二零二五年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納的相同會計
政策編製。這些會計政策的修訂詳情載於附註2。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管理層需在編製中期財務報告時作出會對政策的
應用和本年度截至現在為止的資產、負債及收支的列報金額造成影響的判斷、
估計和假設。實際結果可能有別於估計金額。

本中期財務報告乃未經審核，但本公司的審核委員會已作出審閱。

雖然以比較資料載列於中期財務報告內的有關截至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財政年度的財務資料，並不構成本公司在該財政年度的法定財務報表，但這些
財務資料均取自這些財務報表。截至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法定財
務報表可於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索取。核數師已在其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的
報告中對這些財務報表發表了無保留意見。

2. 會計政策變動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多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計準則》修訂，該等修訂於本
集團當前會計期間首次生效。

概無變動對本集團本期間或過往期間業績及財務狀況之編製或呈列有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採用於本會計期間尚未生效之任何新準則或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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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利集團有限公司 中期報告 二零二五年╱二六年

3. 收入及分部報告
本集團以分部管理業務，而分部則以業務範圍劃分。本集團按照向本集團最高
層管理人員就資源分配和績效評估之內部匯報資料方式列報以下五個須報告分
部。沒有經營分部被合併以形成以下須報告分部。

玩具 : 玩具製造、銷售及分銷。

電腦製品 : 電腦製品製造及銷售。

時計 : 鐘錶、電子產品及禮品銷售及分銷。

投資 : 投資於債券及股本證券、管理基金及其他金融資產。

其他 : 出租物業予集團公司及第三方以產生租金收入
 及物業升值所得長遠收益。

(a) 收入分拆

來自客戶合約收入按主要產品及客戶地區之分拆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的
 範疇來自銷售產品的收入
按主要產品之分拆

 －玩具 277,899 227,268

 －電腦製品 36,432 60,419

 －時計 110,715 104,483

425,046 392,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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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按客戶地區之分拆

 －香港（藉地） 29,045 33,249

 －北美洲 217,279 189,599

 －英國 59,755 55,249

 －歐洲（英國除外） 44,774 31,550

 －亞洲（中國大陸及香港除外） 19,057 16,349

 －中國大陸 45,854 47,735

 －其他 9,282 18,439

396,001 358,921

425,046 392,170



14

興利集團有限公司 中期報告 二零二五年╱二六年

(b) 有關損益、資產及負債的資料

截至二零二五年及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提供予本集團最高層
管理人員用作資源分配和分部績效評估的本集團須報告分部之收入分拆及資
料載列如下。

截至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玩具 電腦製品 時計 投資 其他 合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來自外界客戶收入 277,899 36,432 110,715 – – 425,046

分部間的收入 – – – – 1,627 1,627

須報告分部收入 277,899 36,432 110,715 – 1,627 426,673

須報告分部
 溢利╱（虧損） 20,868 (4,713) 6,817 14,866 22,231 60,069

於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

玩具 電腦製品 時計 投資 其他 合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須報告分部資產 350,081 107,956 159,579 117,560 149,616 884,792

須報告分部負債 146,324 20,689 32,237 – 3,123 202,373

附註： 截至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其他分部出售兩幅位於上海的土
地及其上蓋建築物，其除稅前出售收益為港幣21,343,000元（二零二四年：
無），並因此而確認及包括在以上分部業績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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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玩具 電腦製品 時計 投資 其他 合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來自外界客戶收入 227,268 60,419 104,483 – – 392,170

分部間的收入 – – – – 1,627 1,627

須報告分部收入 227,268 60,419 104,483 – 1,627 393,797

須報告分部溢利 15,454 2,506 6,964 12,284 107 37,315

於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玩具 電腦製品 時計 投資 其他 合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須報告分部資產 312,581 108,992 144,018 102,652 124,137 792,380

須報告分部負債 129,415 17,178 26,227 – 1,777 174,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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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須報告分部收入、溢利、資產及負債的對賬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入
須報告分部收入 426,673 393,797

分部間收入抵銷 (1,627) (1,627)

綜合收入 425,046 392,170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溢利
須報告分部溢利 60,069 37,315

未分配企業費用 (4,374) (6,956)

除稅前綜合溢利 55,695 30,359



17

興利集團有限公司 中期報告 二零二五年╱二六年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產
須報告分部資產 884,792 792,380

遞延稅項資產 2,781 4,145

未分配企業資產 28,571 30,297

綜合總資產 916,144 826,822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負債
須報告分部負債 202,373 174,597

本期應付稅項 39,619 28,909

遞延稅項負債 25,278 25,032

應付本公司股東股息 18,135 –

未分配企業負債 5,596 8,244

綜合總負債 291,001 236,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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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a) 融資成本
租賃負債利息 50 124

(b) 其他項目
折舊

 －自用物業、機器及設備 6,349 7,328

 －使用權資產 4,988 5,270

出售其他物業、機器及設備（收益）╱
 虧損淨額（附註4(b)(i)） (21,682) 238

交易證券之已變現及未變現收益淨額 (12,966) (9,938)

匯兌虧損淨額 1,935 1,668

員工成本 164,371 146,435

應收賬款減值虧損 217 1,007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2,437) (2,513)

租金收入 (2,497) (2,552)

股息收入 (1,901) (2,347)

(i) 截至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本集團出售兩幅位於上海的土地及其上蓋建築
物（「出售」）於扣除估計的厘印費、增值稅、附加費和專業費用後，確認一次性除稅

前收益港幣21,343,000元。與該出售有關之土地增值稅和企業所得稅估計約為港幣
6,402,000元，該兩個項目被確認為所得稅費用並載於附註5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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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稅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期稅項－香港利得稅 2,510 318

本期稅項－香港以外地區（附註4(b)(i)） 7,511 404

遞延稅項 1,416 1,855

11,437 2,577

截至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香港利得稅撥備乃按估計年度有效稅率
16.5%（二零二四年：16.5%）計算，惟本集團一間附屬公司屬於兩級利得稅制
度下的合資格企業除外。

香港以外地區的附屬公司的稅項則以有關稅項司法管轄區適用的現行稅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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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股息
(a) 應付本公司股東中期股息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本中期期間後宣派及應付之中期股息：
 每股港幣3仙（二零二四年：港幣3仙） 18,135 18,135

中期股息尚未於報告期末確認為負債。

(b) 屬於上一財政年度，及於本中期期間已批准但仍未派付給本公司股東的股息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屬於上一財政年度，及於本中期期間
 已批准但仍未派付的末期股息：
 每股港幣3仙（二零二四年：港幣3仙） 18,135 18,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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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期間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港幣44,236,000元（二零二
四年：港幣27,189,000元）與期間內已發行股份之加權平均數604,491,000
股（二零二四年：604,491,000股）計算。

(b) 每股攤薄盈利

於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概無潛在攤薄影響的股份，因此每股攤薄盈
利與每股基本盈利相同。

截至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之每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利相同，因
為期內尚未行使之購股權對每股基本盈利有反攤薄影響。

8. 投資物業及其他物業、機器及設備
(a) 使用權資產

而截至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本集團曾簽訂多項新的租賃協議，並
因此確認新增使用權資產為港幣495,000元（二零二四年：無）。

截至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本集團出售兩幅位於上海的土地及其
上蓋建築物（賬面值為零），並因此確認一次性除稅前收益港幣21,343,000
元。於截至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並無出售其他使用權資產。

截至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所撇銷使用權資產之賬面淨值為港幣
5,228,000元，因此而錄得之提早終止租賃收益淨額為港幣182,000元。

(b) 購入及出售自用資產

截至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本集團購入其他物業、機器及設備合共
成本為港幣3,407,000元（二零二四年：港幣299,000元）。

截至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所出售其他物業、機器及設備之賬面淨值
為港幣85,000元（二零二四年：港幣904,000元），因此錄得出售收益淨額
為港幣339,000元（二零二四年：虧損淨額港幣238,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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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包括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已扣除虧損撥備），有關於報
告期末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五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以發票日期計算
三個月以內 201,271 99,964

四至六個月 5,844 576

七至十二個月 302 859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已扣除
 虧損撥備） 207,417 101,399

按金、預付款及其他應收款 12,345 11,333

219,762 112,732

給予顧客之信貸條款各異，一般按個別顧客之財政狀況衡量。應收賬款及應收
票據一般由發單日期起計九十天內到期支付。所有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預期
可於一年內收回或確認為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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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及合約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及合約負債包括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有關於報告期末
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五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以發票日期計算
一個月內 10,669 11,641

一個月後但三個月內 7,762 3,182

三個月後 – 186

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 18,431 15,009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 175,630 153,274

合約負債－遠期銷售按金 8,562 7,956

202,623 176,239

所有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及合約負債，預期於一年內償還或確認為收入。

11. 股本

股數 金額
千股 港幣千元

法定股本：
每股0.01美元之股份 1,000,000 78,000

已發行及實收股本：
於二零二五年四月一日及九月三十日 604,491 47,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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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金融工具之公允價值計量
(a) 以公允價值列賬的金融工具

公允價值階層

下表呈列本集團金融工具於報告期末按經常性基準計量的公允價值，並分
類為《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公允價值計量」所界定的三級公允價值階
層。將公允價值計量分類的等級乃經參考以下估值方法所用輸入數據的可觀
察性及重要性後釐定：

－ 第一層級估值：僅使用第一層級輸入數據（即於計量日期相同資產或負
債於活躍市場的未經調整報價）計量的公允價值

－ 第二層級估值：使用第二層級輸入數據（即未能達到第一層級的可觀察
輸入數據）且並非使用重大不可觀察輸入數據計量的公允價值。不可觀
察輸入數據為市場數據欠奉下的輸入數據

－ 第三層級估值：使用重大不可觀察輸入數據計量的公允價值

於二零二五年
九月三十日
的公允價值

於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
公允價值計量分類為

於二零二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的公允價值

於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公允價值計量分類為

第一層級 第二層級 第三層級 第一層級 第二層級 第三層級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經常性公允價值計量
資產

交易證券

－上市股本證券 56,161 56,161 – – 46,818 46,818 – –

－非上市管理基金 48,861 – 48,861 – 45,238 – 45,238 –

非上市股本證券 3,500 – – 3,500 3,500 – – 3,500

108,522 56,161 48,861 3,500 95,556 46,818 45,238 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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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二四年及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概無轉移不同層
級之金融工具。

本集團之政策為，於報告期末發生公允價值階層間轉移時對其進行確認。

(i) 公允價值估算

上市股本證券的公允價值按報告期末之市場報價為依據，且未有扣除交
易成本。非上市管理基金的公允價值乃採用金融機構的報價釐定。

(ii) 有關第三層級公允價值計量的資料

估值技術
重大不可觀察
之輸入數據 百分比

非上市股本證券 經調整的
 資產淨值

少數權益折讓 23%
（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23%）

非上市股本證券的公允價值採用計入少數權益折讓作出調整的淨資產
釐定。公允價值計量與少數權益折讓為負相關。於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
日，倘所有其他變數維持不變，預計少數權益折讓增加╱減少5%（二零
二四年：5%），這將導致本集團除稅前╱除稅後的溢利減少╱增加港幣
204,000元（二零二四年：港幣202,000元）。

於截至二零二四年及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第三層級的
公允價值計量結餘並無變動。

本集團的非上市股本證券重新計量時所產生之收益或虧損均於損益中
確認。出售非上市股本證券產生之任何收益或虧損均於綜合損益表內之
「其他收益淨額」呈列。

(b) 未有以公允價值入賬之金融工具的公允價值

所有金融工具均按與公允價值相若的金額於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二
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列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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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承擔
本集團簽訂合同及於需要支付最低保證專利權費用的許可證下得到分銷時計產
品之權利。於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日後應付的許可證最低保證專利權費用
如下：

二零二五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一年內 2,678 2,490

一年後但五年內 8,262 10,519

10,940 13,009

14. 重大關連人士交易
主要管理人員薪酬

主要管理人員薪酬（包括付予本公司董事的款項）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短期員工福利 12,792 9,455

離職後福利 613 659

13,405 10,114

15. 無須作出調整之報告期末後事項
(a) 於報告期末後，董事建議派發中期股息。進一步詳情披露於附註6內。

(b) 於二零二五年十月三十日，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簽立臨時買賣合約，
以代價港幣81,500,000元購入一項香港物業。有關詳情可參閱二零二五年
十月三十日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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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收入為港幣425,000,000元，較去
年同期之港幣392,000,000元增加8%。於回顧期間本集團錄得股東應佔淨溢利增
至港幣44,200,000元，而去年則為股東應佔溢利港幣27,200,000元，該增加主要
來自出售兩幅位於上海的土地及其上蓋建築物（「出售」）所獲得除稅後一次性收益
約港幣14,900,000元。有關出售詳情刊發於二零二五年四月二十八日本公司之公
告內。經營業績之進一步分析詳述如下。

於回顧期間，客戶因預期關稅急增而提前下單。因此，截至二零二五年九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玩具部之收入由前年度之港幣227,000,000元，增加22%至港
幣278,000,000元，而經營溢利亦由前年度之港幣15,500,000元，增加至港幣
20,900,000元。

電腦製品部於之收入由前年度之港幣60,000,000元下跌40%至港幣36,000,000
元，這主要因為市場對智能連接設備之需求疲弱。本部門於截至二零二五年九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經營虧損港幣4,700,000元，而去年同期則錄得經營溢利港幣
2,500,000元。

由於對授權品牌的鐘錶需求持續增加，時計部於上半年之收入由前年度之港幣
104,000,000元增加7%至港幣111,000,000元。然而，產品組合的調整因而導致毛
利輕微下跌，而本部門於本財政年度上半年之經營溢利由前年度之港幣7,000,000
元輕微下跌至港幣6,800,000元。

本集團於回顧期間錄得交易證券之已變現及未變現收益淨額為港幣13,000,000元
（二零二四年：港幣9,900,000元）。於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之交易
證券由本財政年度初之港幣92,000,000元增至港幣105,000,000元。

前景及展望
由於地緣政治緊張局勢持續所帶來的不確定性和壓力，以及業內價格競爭激烈，管
理層對玩具部及電腦製品部於本財政年度下半年之表現甚為關注。然而，另一方
面，管理層期望時計部於整個財政年度之業務維持穩定及保持理想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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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現能力、財務資源及資金
本集團一直維持良好的財務狀況。於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包括已抵
押銀行結餘之現金結餘合共港幣248,000,000元（於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港
幣273,000,000元）。

於二零二五年九月底，本集團之流動資產為港幣692,000,000元（於二零二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港幣596,000,000元）。其中包括存貨港幣119,000,000元（於二
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118,000,000元），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為港幣
220,000,000元（於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113,000,000元）及交易證券港
幣105,000,000元（於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92,000,000元）。

於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負債為港幣262,000,000元（於二零二
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208,000,000元）。若干交易證券及銀行存款合計為港幣
113,000,000元（於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98,000,000元），連同若干賬面
值為港幣38,000,000元（於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40,000,000元）的物業
已抵押給銀行以擔保本集團的銀行融資額度。

本集團以資產負債比率（即以總負債除以總資產計算）監察其資本結構。於二零二
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產負債比率為32%（於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29%）。於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代表公司變現能力之營運資金比率（即流動資產
與流動負債比率）為2.64倍，而於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則為2.87倍。另代表公
司短期變現能力之速動比率（即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之總額與
流動負債比率）由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之1.77倍減少至1.70倍。

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匯兌風險
本集團面對之外幣風險主要來自以外幣為單位之買賣交易，如人民幣、美元及英
鎊。管理層會密切監察本集團之匯兌風險及在有需要時考慮對沖重大匯兌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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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董事會宣佈中期股息為每股港幣3仙（二零二四年：港幣3仙）。股息總數為港幣
18,000,000元（二零二四年：港幣18,000,000元），乃根據二零二五年十一月二十
六日（本中期業績宣佈前之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已發行股份之數目而作計算。中期
股息將於二零二六年一月十五日（星期四）派發予二零二六年一月六日（星期二）登
記在股東名冊之股東。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中期股息的記錄日為二零二六年一月六日（星期二）。為確定符合資格可獲派發中期
股息之人士，本公司將由二零二六年一月五日（星期一）至二零二六年一月六日（星
期二）（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如欲符合資格可獲派發中期
股息，請各股東最遲於二零二六年一月二日（星期五）下午四時三十分將所有股票
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送交香港夏愨道16號遠東金融中心17樓本公司之香港股份
過戶登記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以辦理過戶手續。

董事及首席行政人員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證
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關聯公司（定
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
中擁有 (i)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
益及淡倉（包括該等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之該等條文被當
作或視為擁有之權益及淡倉）；或(ii)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登記於該條
所指登記冊之權益及淡倉；或 (i i i)根據《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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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發行股份權益
（每股0.01美元之本公司股份）

股份數目
佔發行股份

百分率董事 個人權益 配偶權益 其他權益 合計
張曾基博士 2,727,500 – 103,912,393

（附註(i)、(ii)）
106,639,893 17.64%

Robert Dorfman先生 51,606,000 – – 51,606,000 8.54%

Gershon Dorfman先生 37,325,799 – – 37,325,799 6.17%

附註：

(i) 本公司之64,689,760股為一家族信託基金所擁有，而張曾基博士為該基金之創立人。其
配偶及家族成員為該基金之受益人。

(ii) 本公司之39,222,633股股份權益由張曾基博士與其他家族成員共同擁有。

上述所有權益均為好倉。

除以上所述外，於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任何其配
偶或未滿十八歲之子女概無於本公司或其關聯公司（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
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
部規定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該等條文
任何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被當作或視為擁有之權益或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
例》第352條須登記於該條所指由本公司所存置登記冊之權益或淡倉；或根據標準
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

購股權計劃
於二零二三年九月十九日，一項購股權計劃（「二零二三年購股權計劃」）被採納及
生效。除被註銷或修訂外，二零二三年購股權計劃於生效後十年期間將維持有效至
二零三三年九月十八日，其後該計劃不會再授出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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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三年購股權計劃旨在認可及回報合資格參與者（「定義為二零二三年購股權計
劃」）對本集團增長及發展所作出的貢獻，給予獎勵及激勵以挽留彼等為本集團的持
續經營及發展作出貢獻，並吸引合適人員加入本集團，實現本集團的進一步發展。
合資格參與者包括本集團及關聯實體之董事（任何獨立非執行董事除外）、主要行政
人員、高級管理人員及僱員。每位購股權計劃合資格參與者如接納購股權，須於購
股權要約日期起十日內向本公司支付港幣1元。在任何十二個月期間內，每名合資
格參與者因行使已授予之購股權而發行及將予發行之股份總數，不得超逾本公司已
發行普通股股份總數之1%。

購股權的行使價為(i)股份的面值，或(ii)股份於購股權授出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記錄的收市價、或 ( i i i )股份於緊接購股權授出日前五個交易日在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記錄之每日平均收市價三者中的最高數額。

根據二零二三年購股權計劃的條款及遵照上市條例第十七章，行使二零二三年購股
權計劃及任何其他購股權計劃所授出的所有購股權之可供發行股份總數，不得超逾
本公司於二零二三年購股權計劃採納日已發行股份總數的10%。截至本報告日期，
可供發行的股份總數為56,449,076股，該等股份根據二零二三年購股權計劃下可
供授出及發行，約佔本公司於本報告日期已發行普通股股份的9.34%。

於二零二五年四月一日及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二零二三年購股權計劃下可供授
出的購股權總數均為56,449,076。

於截至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根據二零二三年購股權計劃之條款並無購股
權被授出、行使、註銷或失效。

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證
權益及淡倉
除上述「董事及首席行政人員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證權益及淡倉」披露的權益
外，於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下列人士或法團（本公司董事及首席行政人員除
外）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之條文須披露予本公司之本
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或淡倉，或須登記於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存
置之登記冊之權益或淡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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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發行股份權益
（每股0.01美元之本公司股份）

股份數目
佔發行

股份百分率附註 個人權益 配偶權益 其他權益 合計
主要股東
伍瑤芝女士 (i) – 106,639,893 – 106,639,893 17.64%

張怡女士 (ii) 30,281,424 – 39,222,633 69,504,057 11.50%

張勤女士 (iii) 26,213,670 – 39,322,633 65,536,303 10.84%

唐石經先生 (iv) – 65,436,303 100,000 65,536,303 10.84%

Moral Excel Holdings Ltd 
 （「MEH」） (v) 64,689,760 – – 64,689,760 10.70%

HSBC International Trustee 
 Ltd （「HIT」） (v) – – 64,689,760 64,689,760 10.70%

其他人士
Sheri Tillman Dorfman太太 (vi) – 51,606,000 – 51,606,000 8.54%

Mirriam Bloch太太 38,722,500 – – 38,722,500 6.41%

Trina Elaine Dingler女士 (vii) – 37,325,799 – 37,325,799 6.17%

附註：

(i) 伍瑤芝女士為張曾基博士之配偶，其全部之股份權益為106,639,893股與張曾基博士載列
在「董事及首席行政人員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證權益及淡倉」之權益相同。

(ii) 張怡女士連同張曾基博士及張勤女士於39,222,633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iii) 張勤女士連同張曾基博士及張怡女士於39,222,633股股份中擁有權益。張勤女士與唐石
經先生於另外的100,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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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此等股份權益與張勤女士擁有之股份權益相同。

(v) MEH乃一間由家族信託基金所擁有之公司，由於MEH持有股份64,689,760股，故該信
託基金如以上「董事及首席行政人員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證權益及淡倉」所述，對該

等股份擁有權益。HIT則因其為該信託基金之受託人關係而被視作對該信託基金擁有的
64,689,760股股份擁有權益。

(vi) Sheri Ti l lman Dorfman太太為Robert Dorfman先生之配偶，此等股份權益與Robert 
Dorfman先生載列在「董事及首席行政人員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證權益及淡倉」之權
益相同。

(vii) Trina Elaine Dingler女士為Gershon Dorfman先生之配偶，此等股份權益與Gershon 
Dorfman先生載列在「董事及首席行政人員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證權益及淡倉」之權
益相同。

上述所有權益均為好倉。

除上述者外，本公司並無獲具報任何其他須記錄在遵照《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
備存的登記冊的權益。

僱員
於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員工人數分別於香港124人（二零二四年：
122人），中國大陸2,469人（二零二四年：2,128人）及歐洲31人（二零二四
年：32人）。於回顧期間總員工成本為港幣164,371,000元（二零二四年：港幣
146,435,000元）。本集團確保其員工之薪酬福利具有市場競爭力，並按員工之表
現，經驗及同業之現行慣例釐定員工薪酬。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
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向董事會匯報，現時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委員會主席吳梓堅博
士、李大壯先生及王秀玲女士組成。審核委員會與本集團的高級管理人員及外聘核
數師定期會面，以討論審計事項及檢討本集團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的成效。本
公司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中期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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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委員會
薪酬委員會由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委員會主席吳梓堅博士、王秀玲女士及一名
執行董事－黎文斌先生組成。薪酬委員會之職權範圍已載於本公司之網頁內。

提名委員會
提名委員會由兩名執行董事－委員會主席Rober t  Do r fman先生和Gershon 
Dorfman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李大壯先生、吳梓堅博士及王秀玲女士
組成。提名委員會的主要角色為制定政策以提名董事；檢討董事會的架構、人數及
組成；以及就委任或重新委任董事向董事會提出建議。

企業管治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已遵照上市規則附錄C1所載列
之《企業管治守則》之規定。

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一套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其條款不遜於標準守則的所需標
準。經向本公司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所有董事確認他們已遵守標準守則及本公司
自訂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

承董事會命

主席

Robert Dorfman

香港，二零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